
問： 我是否有權投票？
答： 如果 閣下在記錄日期（即 2010年 5月 20日星期四）仍然

是本公司股東， 閣下便有權投票。
問： 我應該如何投票？
答： 閣下投票的方式取決於 閣下是否註冊或非註冊股東。如

果 閣下是註冊股東，股票上印發的名字是 閣下名字。如
果 閣下是非註冊股東， 閣下的股份則以中介人（如銀行、
受託人或證券行）的名字登記。兩者的行使投票權方法請見
下列的問與答。

問： 如果我是註冊股東，我應該如何投票？
答： 作為註冊股東，閣下可以以下列方式投票：

(a) 出席會議
閣下可以親自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在會上投票。如股
東為一間公司，該公司必需提交簽妥的代表委任表格或
委任公司代表的函件。
或

(b) 委任代表出席
如果 閣下未能親自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閣下可以以
下列其中一種方法投票：
• 閣下可以委任大會主席代為投票， 閣下只須根據

於 2010年 4月 13日寄發予 閣下的代表委任表
格上所列指示填上 閣下希望大會主席如何投票的
資料，並簽署及將該表格寄回本公司辦事處；或

• 閣下可以委任大會主席以外的人士出席股東週年大
會並代為投票。 閣下最多可委任兩位代表出席。
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惟須親自代表 閣下
出席大會。如果 閣下選擇此種方法投票， 閣下
必須根據於 2010年 4月 13日寄發予 閣下的代
表委任表格上所列指示填上欲委任代表的姓名及相
關資料，並將該表格寄回本公司。

閣下的代表委任表格須於 2010年 5月 18日星期二下午
3時正前送達本公司，方為有效。

問： 如果我是非註冊股東，我應該如何投票？
答： 如果 閣下是非註冊股東及由中介人（如銀行、受託人或證

券行）代 閣下持有股份， 閣下將不會收到代表委任表格。
如果 閣下希望投票，閣下應該聯絡中介人。

問： 如果我已寄回代表委任表格，我應該如何投票？
答： 只須填妥代表委任表格並寄回本公司， 閣下便可委任代

表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代表 閣下投票。該委任代表須按
照 閣下在該表格的投票指示投票。如果 閣下沒有在委任
表格內作出具體投票指示，則 閣下委任的代表可自行決定
如何投票。

問： 我可否撤銷代表委任表格？
答：如果 閣下是註冊股東並已寄回代表委任表格， 閣下可以填

寫及簽署一份日期較後的代表委任表格，並於 2010年 5月
18日星期二下午 3時正前送達本公司辦事處，方為有效。

 如果 閣下並非註冊股東， 閣下可以向中介人發出關於撤
銷代表委任表格的書面通知，但該撤銷通知必須在中介人指
明的限期前送達。

問： 如果我已寄回代表委任表格，我屆時是否仍然可以親自出席
股東週年大會？

答： 就算 閣下已填寫並寄回代表委任表格， 閣下仍然可以親
自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在會上投票。

問： 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用哪種投票方式投票表決？
答： 所有向股東大會提交的決議案均按點算股數的方式於股東大

會上進行表決。
問： 我如何得悉以點算股數方式投票的結果？
答： 投票結果將於點票程序完結後盡快上載於本公司的網頁， 

網 址 為 www.bochk.com， 及 聯 交 所 的 網 頁， 網 址 為 
www.hkexnews.hk。

問： 我如何提呈建議以供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審閱？
答： 以下人士（「請求人士」）有權提呈建議（該建議可能被提呈

大會上）以供股東於股東大會上審閱：
(a) 任何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不少於 2.5%的股東；或
(b) 不少於 50名股東，而該等股東合共持有不少於 20,000

股本公司股份。
請求人士必須以書面提出上述請求，並由請求人士簽署。如
屬關於通過決議案的請求，該請求必須於有關會議舉行前不
少於六星期送達本公司，如屬關於其他請求，則須於會議舉
行前不少於一星期送達本公司。請求人士必須就其請求向本
公司交付一筆合理地足以應付為實行該請求而產生的開支。

問： 我如何請求召開特別股東大會？
答： 任何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共不少於 5%的股東均可向董事

提出召開特別股東大會的書面請求。該請求書必須述明會議
的目的，並由請求人簽署及存放於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董
事需要在請求書存放日期起計 21天內安排在會議通知書發
出日期後 28天內召開會議。

問： 如有查詢，我應該聯絡哪位？
答： 閣下如有任何關於股東週年大會的查詢，請聯絡公司秘書：

地址：香港花園道 1號中銀大廈 52樓
電話：(852) 2846 2700
傳真：(852) 2810 5830
電郵地址：investor_relations@bochk.com

關於股東週年大會及投票的常見問題
此關於股東週年大會及投票的常見問題已取代附於日期為 2010年 4月 13日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於同日寄發予其股
東的股東通函內（「股東通函」）第 14至 15頁的版本。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文內的詞彙與股東通函的詞彙有相同涵義。

2010年 5月 3日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88）




